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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程 
项目 1： 

张林淑仪女士 社会福利署高级社会工作主任／保
护家庭及儿童服务(特别职务) 
 

议程 
项目 2： 

周永恒先生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政务助理 

 冯明穗博士 劳工及福利局高级研究主任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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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

 

1.1   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次会议记录草拟本无需修改，获主席

及委员通过。 

 
项目 1: 《保护儿童免受虐待—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(二零二零年修订版》

(文件编号︰WoC 01/20) 

 

1.2    社会福利署(“社署”)高级社会工作主任／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

(特别职务)(“高级社会工作主任”)张林淑仪女士以投影片向委员简介《保

护儿童免受虐待—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》(“《程序指引》”)的背景资料及

其最新的修订。《程序指引》旨在供不同的专业人士参考，以便遇到怀疑

虐儿个案时可采取所需行动。这些专业人士包括从事社会服务、健康服

务、教育服务、执法工作的人员，以及因工作关系与儿童有密切接触的

人员。《程序指引》于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完成最新的一次修订。社署在  

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就修订的内容向相关人员作简介后，修订后的《程序

指引》已于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正式实施。 

 

1.3    一名委员留意到《程序指引》旨在让与儿童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参

考，她认为政府亦应该提高普罗大众对保护儿童免受虐待的意识，特别

是在 2019 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学校停课，学校以外的小区网络在保护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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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的角色上更为重要。社署署长代表／社署助理署长(家庭及儿童福利) 

彭洁玲女士(“助理署长”)响应时，向委员介绍社署最新一轮「凝聚家庭、

齐抗暴力」宣传运动。宣传运动旨在透过一系列的大型宣传活动及地区

活动，提高市民预防家暴保护儿童的意識，强调家人的关怀是面对逆境

时的有力支持以及邻舍互助的重要性，并鼓励有需要人士及早求助。社

署于二零二零年二月在电视、电台及网上推出以一名影艺名人为主角拍

摄的「以商量代替伤害，造就乐二代」宣传短片。社署会继续透过不同

渠道宣传预防家暴保护儿童的信息。至于在 2019 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对

个人/家庭的支持方面，社署的服务单位一直为有需要人士/家庭提供实

时辅导、支持和咨询服务，并安排适切的跟进服务。巿民亦可透过社署

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举报或转介有危机个案。社工亦会透过电话主动

联络服务用户，以及在需要时实时透过外展介入及提供跟进服务。上述

各项服务在疫情期间如常运作。虽然疫情期间停课，但学校社工会与教

职员保持紧密联系，以及透过电话及其他方式向有需要的学生及时提供

辅导。青少年服务机构亦继续提供外展服务。 

 

1.4   助理署长在响应一名委员有关为高危儿童提供儿童住宿照顾服务

的查询时表示，社署设有保护儿童机制，为有急切需要的儿童能提供紧

急儿童住宿照顾服务，亦会尽早确定该儿童的长远照顾安排。另一方面，

社署会继续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增加儿童住宿照顾服务的服务名额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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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在新的发展计划中物色合适位置设儿童之家，加强招募寄养家庭等。 

 

1.5    若干委员对于有关机构 1在处理其职员怀疑虐待儿童时须要负的

责任及方法，表示关注。其中一名委员认为应订明机构惩处犯事者的机

制，以起阻吓作用。高级社会工作主任响应指，机构应根据《程序指引》

第十三章的内容，就处理有关机构的职员、照顾者及义工怀疑虐待儿童

时的程序，制定相关的保护儿童政策、措施及处理程序，以预防虐待儿

童事件及妥善处理怀疑虐待儿童事件，保障儿童的安全及最佳利益。《程

序指引》列明机构不应与涉事职员私下订定任何妥协协议，并应把保护

儿童的调查工作与纪律处分涉事职员的程序彻底分开。机构亦有责任确

保雇员在提供服务予儿童时，遵守其服务守则。机构亦应按其监管机制

向当局汇报相关事件(例如学校按机制向教育局汇报)。 

 

 
项目 2: 检讨「自在人生自学计划」 (文件编号︰WoC 02/20) 

 

2.1   在会议开始时，吕汝汉教授就此项目申报其任职的机构负责营运

「自在人生自学计划」，并表示将退席避嫌。自学计划督导委员会的两名

联合召集人建议吕教授留席参与讨论及听取其他委员的意见。吕教授接

纳该建议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包括政府部门、非政府机构和其他从事社会服务、健康服务、教育服务、执法工作，以及因工作

关系与儿童有密切接触的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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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  在这项目展开讨论前，一名委员察悉吕教授同意留席参与讨论，

考虑到吕教授的利益申报，她建议吕教授不应就这项目表达意见。最后

主席接纳吕教授就这项目的讨论离席的决定。吕教授于中午十二时十分

离席，没有参与检讨报告的任何讨论。 

 

2.3   劳工及福利局高级研究主任(1)冯明穗博士以投影片 2向委员简介

自学计划检讨的结果和建议，包括政策原意，观察所得和建议方案。 

 

2.4   在定位方面，委员认同自学计划应保留其一贯目的，即旨在鼓励

不同背景和教育程度的妇女善用私人时间空间选择感兴趣的课程「自

在」自学，提升个人能力和知识，扩阔社交圈子。自学计划特别为培养

妇女正面的思维取向和提高内在能力而设，以助她们应付人生的种种挑

战。自学计划并非职业导向或为追求学历而设，因此不设入学要求，任

何有兴趣人士皆可报读。自学计划同学会的经验亦显示，学员能透过自

学计划结识其他学员，扩阔社交圈子。 

 

2.5    在课程内容方面，委员原则上同意检讨报告提出的改善方案，包

括重组及更新自学计划的五个学习范畴，重组后的范畴为个人技能、护

理/健康、科技应用、生活智慧及艺术文化，务求令课程内容更丰富，迎

合不同背景兴趣的妇女的自学需要。委员亦同意增加相关认可课程，以

扩阔学员的持续学习机会。若干委员建议每个范畴的课程设计可针对妇

女在人生不同阶段担当不同角色的学习需要，例如她们作为双职妇女、

儿童/长者的照顾者的学习需要。建议的课程主题包括认识自我、性别角

色、夫妻相处、家庭沟通、儿童/长者的照顾技巧等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考虑到投影片内容敏感，秘书处在会议上提供投影片影印本，并在会议结束时收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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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    在推广及招生方面，委员同意透过加强网上学习课程提供更具弹

性的学习模式，以吸引更多妇女按其进度自行安排切合个别情况的自学

时间和地点。一名委员建议加强自学计划网上学习的专属网页，改善用

家体验。而提供更多资历架构认可课程亦可吸引并鼓励更多妇女持续学

习。委员亦同意透过加强自学计划学员在朋辈间的宣传推广，以及特别

鼓励少数族裔妇女参与自学计划。有见现时学员平均年龄呈老化趋势，

有委员提议加强自学计划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，以扩阔自学计划学员的

年龄群组，特别是鼓励年轻妇女参加自学计划。有委员认为自学计划可

在确立应否集中于某一主要目标组后(例如较年轻妇女相对其他年龄层

的妇女较为优先)，考虑更新自学计划的标志。 

 

2.7   在检讨自学计划成效方面，一名委员建议考虑设定量化指标，例

如参与自学计划课程前后行为改变的百分比。若干委员建议透过问卷或

其他合适的方法评估学员在完成自学计划课程后在人际网络、自信心、

个人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综合指标上的改变，以及探讨学员选择再次报读

自学计划的原因及考虑等。若干委员建议应公开招标自学计划下一份合

约，而无须限于大学或专上学院。但另有委员认为由大学或专上学院营

运课程有助吸引更多妇女报读，亦对课程质素有一定保证，而合约年期

应较长(例如不少于三年)，以预留充分时间检视营运机构在新的规定下

提供的课程的成效。 

 

2.8   委员察悉自学计划的拨款订明用于推行与帮助妇女学习有关的计

划。主席认为自学计划在定位及内容上应与其他以公帑资助的学习系统

或培训计划有所区别，不应资源重迭。她提醒委员其他与妇女学习需要

无关的意见(例如增加福利服务)并不在自学计划的检讨范围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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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3: 秘书报告 (文件编号︰WoC 03/20) 

 

3.1    委员察悉秘书报告。 

 

 

项目 4: 其他事项 

 

4.1    下次会议暂定于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举行。余无别事，会议于

下午一时结束。 

 

 

妇女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

二零二零年八月 

 


